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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孙双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5
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会
场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具有重
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事，充分
体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
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
对香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
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切。

决定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
分。导语中指出，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议
案。会议认为，近年来，香港特
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凸显，

“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活
动等各类违法活动严重危害国
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一些
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港
事务，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
家安全的活动。为了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香
港长期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
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

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
决定。

决定正文部分共7条。
决定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强调
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依法防范、制
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

决定阐明国家坚决反对任
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
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采取
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决定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

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强调香港特
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基
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
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
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决定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
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中央人民
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
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
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相关职责。

决定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
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

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依法禁止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情
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
报告。

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
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
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
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
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决
定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
上述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
地公布实施。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高票通过涉港决定
充分体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民法典表决通过 生老病死它都管
5年磨一剑 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

2020年5月28日下午，北
京，人民大会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以2879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
权，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热烈的掌声，在万
人大礼堂久久回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
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
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
编纂民法典，是对我国现行的、
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
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
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
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
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
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
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这
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民”与“法”之间
彰显为民情怀

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让个人隐私边界日益模糊。

试衣间可能暗藏“第三只
眼”，手机被骚扰电话轰炸，照片
被人肆意丑化……互联网时代，
法律能否更好保护你我权利？

翻开民法典，“人格权”一编
格外引人注目。

明确“隐私”的定义，完善对
肖像权的保护，确立器官捐献基
本规则，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人格权独立成编被认为是民法
典的突出亮点和重大创新，将我
国法律对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
保护提升到了新高度。

从呱呱坠地享受百般关爱，
到两鬓如霜儿孙绕膝；从清晨迎
接第一缕阳光，到下班回家休息
打开电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与
民法打交道，受法律规制，受法
律保护。

享受天伦之乐，却不知孩子
几岁能打酱油？民法典总则编
告诉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年龄标准已经从10岁调整为
8岁。

迎来“乔迁之喜”，却遭遇蛮
横物业？民法典合同编增加规
定了物业服务合同，更好保障业
主权利。

暮年想修改遗嘱，却已无力
前往公证处？民法典继承编增
加了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公证
遗嘱也不再效力优先。

……
“民法典的编纂以‘保护民

事主体权利’作为主线，对人民
权利的保障可谓事无巨细。”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
主任石宏介绍，编纂民法典，把
现行民法中已经滞后的规定找
出来加以完善，形成更加完备的
民事权利体系，更好维护人民
权益。

——— 这是镌刻在字里行间
的“人民情怀”。

去世亲人的照片被人恶意
损毁，珍藏多年的书籍被借走后

“一去不返”……遭遇物质与心
灵的双重创伤时，法律能否给出
解决办法？

民法典作出回应：扩大精神
损害赔偿范围。

“这代表着法律从注重物质
保护，向精神权益、人格权益的
保护拓展。”北京理工大学法学
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如
此评价。

从总则编明确规定胎儿利
益保护，到婚姻家庭编加大对婚
姻无过错方的保护，再到继承编
强调尊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
愿……对个人权利实现“从出生
到坟墓”的全面保护，是民事法
律的价值归属，更是民法典的鲜
明态度。

——— 这是贯穿始终的精神
脉络。

立足社会发展热点难点，聚
焦百姓身边“堵点”“痛点”，民法
典以立法回应人民群众所急所

需所盼。
回应公众对性骚扰行为的

深恶痛绝，明确有关认定标准和
单位制止性骚扰的义务。

聚焦各界反映强烈的“霸
座”“抢方向盘”现象，细化客运
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

……
有法律界人士感慨，民法典

把对人身权、人格权的保护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有利于满足新
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对民法典草案
作40余处实质性修改

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又作
了100余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
改40余处。

处理抚养权纠纷应尊重满8
周岁子女真实意愿

离婚后，抚养权纠纷应当如
何处理？此前，民法典草案婚姻
家庭编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
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
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
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
则判决。

有的代表提出，已满8周岁
的子女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
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
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
真实意愿，以更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在该款中增加规定：子女已满8
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物业不得采取停电停水等
方式催交物业费

有的代表提出，实践中，有
的物业服务人员采取断水、断电
等方式催收物业费，对业主的基
本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建议予以
规范。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
见，在草案合同编物业合同中增
加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
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
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此外，物权编草案中规定，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公布。
有的代表提出，应当强调维修资
金的筹集、使用情况要定期公
布，以更好地保障业主的知情
权。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将上述规定修改为：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
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

禁止性骚扰规定进一步
细化

禁止性骚扰入法是人格权
编草案的亮点之一。此前，草案
对禁止性骚扰作出如下规定：违
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为等方
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
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
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
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
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
骚扰。

有的代表建议将这一款修
改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
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
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
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使规定的针对性更明确。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采纳这一意见，作相应的修改。

明确高空抛物由公安等机
关负责查找责任人

此前，侵权责任编草案修改
完善了高空抛物条款，规定：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
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
任。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
查，查清责任人。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分组审议侵权责任编草案时，有
委员建议将上述条款中的“有关

机关”明确为“公安机关”。本次
人代会上，有的代表也提出，高
空抛物或者坠物行为危害公众
安全，公安机关有责任进行调查
以查清责任人，建议将“有关机
关”明确为“公安等机关”。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
这一意见，将上述规定中的“有
关机关”修改为“公安等机关”。

“医疗费用”不再属于病历
资料内容

此前，草案第一千二百二十
五条第一款对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应当履行妥善保管住院
志、医嘱单、检验报告、病理资
料、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的义务
作了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
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
术以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
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有的代表提出，根据国家关
于医疗机构病历管理的有关规
定，医疗费用不属于病历资料的
内容，建议删除。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
见，删除这一款中的“医疗费
用”。

人身损害赔偿新增“住院伙
食补助费”

此前，草案第一千一百七十
九条列举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具
体赔偿项目，规定：侵害他人造
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为
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
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
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有的代表提出，在人身损害
赔偿中，“住院伙食补助费”是受
害人治疗和康复中需要支出的
合理费用，建议参照司法解释的
相关规定，将“住院伙食补助费”
明确列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采纳这一意见，在这一条中增加

“住院伙食补助费”相关内容。
据新华社、央视


